A

E?rvfﬁ Fx A

A B
i < B
I 5 A

TS AR FERAE R T

114 B3 i B

LS

T+ i (G2 3 )

AP
~.
o
=}
Wy
N
==
e
@
Pl
o
o
3
—=
Pl
%
|

A BRGNP
P
LA
2 ERFERGF AP



:
~
Ho}
Wy
Pt
ol
|
w\‘
]
o=
@
=
P
S
!

T NI A FREBE

I iE A B w?ﬁ%ﬂ?é%ﬂ%b}’ﬁ NEAS St
i RIEA v BT
FPAEE ARG AREAFE S A e

SRR TR 0 f BTG RT

%°:‘£€§% 28 % %@ Mﬁ
A &A’I@ﬁ‘iﬁﬁ%°i‘ﬁ
ilpzl‘°‘2’- %‘p)ﬂ}a ""’:EF\ ’_"ﬂ‘}ﬂ'

&§Wﬁ\$ﬁﬁﬂwa%“é Sl - E RS R TR



SEAE- A
et S
Ao

Z.ﬁ
\—:‘;’:\:j’_'é{‘ _ég»P:FL T — _&P\ y ©

=

>~
%

/w

3
<k
. =
bl
A4
=

~ *m_ﬂ-
W
ﬂ'"
A
)
>\_.
>~
“.
F%
Dy
d;ﬂ
|
>~
L /w,

4

= B oo #ﬁf"%
wd"g M'E\}ﬂ s

]

LT
(w.
&

N

£}

T . ,q?g)‘i
P
v
\+ 1},{1 2
Poalcs
&
)
D]
PAVE
P d
W
-_
N\

P
gf?,

|

- = - ‘},{:
& o
2
)’
~h
™y
d;o

& L~ =k
»
™

[
(o]
=\
I
4
3
[
(O]
Lo
=
'
»
™
[
Y]

s
-

P
' =4
(=
~oh
T
~ L
In%
¥
M
TR g =
=
AL
NV
\\-‘i

=
=

T3
EIS
&
Sl
‘ (w,
‘%“(t
/ﬂ}
=

A

[e]
AR

=
F
S N

T3

L
%
N

N
=\
N

—

~TH
Dy
J?“. ~
=}
s
7\
=

\\;F‘.

YW @R 3
~ Wi

~m}
N~
T
SN

=

|4

G -‘-"ET
E.%
N
Sd/
pl
F_* = _\n.‘,,\!_‘-_ T
WoTmE B

| RS F‘ﬂj‘

3
|~
-1\\

s

~ -
.

—\\
-

Y
e
\\-‘It

3& u@%ﬁ%ﬁﬁ’%fﬁ
F 2 A

B - R T TR = R T T o 2 CHEE S T N . L £

( ;

-~
=
E\
E
[—
o
4
>
>
_ N
CO =\
N
\'\'H\
T,
_y
;.l
RN
?“

=
tf%?‘

& ‘
U ECEEN :L%ﬁ@MJﬁﬁ 1E G REnE]
s %1320 F P ehR) o

HAEEGAE FARIZELZ? 11P ER e A5
f2 0 AR S 20 0 e AR A FEARA DA
WAk o AR 1135 B RS ¥ ISR B4 11
3EBN 29 T EARAR b R AR A R ARSZEIT 1]
138 R AN EFF P10 FET & 520 F » PRI
A S F B 2 B 72 E 114240
50 $#XHRBFEAA > FH AN FFIFEE 2
MEZPRET - AT EEBFERAEZP IR T

VN

BRI EENRT ZREFFGAALETF P RENS

T
.

P
i
m



1331 ~ H134iE"T % s 5 * & F #2275 -
AR REEGFI36FER T T F A 2 B4 o]
14%92 5p 7 Z2p504 D HF it g 8L ¢
L%¢Aﬁ.gm%¢ AR SR FE BT - R 2
ek Ad e AP LT G GFEGRII 13457 L
iﬁ%ﬁﬁio

2. 4 4 4 F G L P AR R o @R R
ERE Y S RBEN R A TR
-+’&rp¢f§;@y*83ﬁ“*m4$”8 TR E R
RN A A
3t EE (&8 %%ﬁr&@¢W\ A P Rttt o
EARAER LD AR RAF  FRBEAB A M A

L =

~

‘;’L ‘7§\%AL"IO
A F 4 2 LH £8FRT
uxu:%]{?@é’bﬁ o;ﬁ-fz:l%‘«
7o RG] % 1330 ~ %1

TP %ﬂ@mm’ﬁiﬁi%
%\ A ?7} fg,) Flj( —}‘-'_ » de
o T @; e

o
=~
‘fa‘ i
ﬂ}V

ri:‘f: ’I o
5.4 H AT AL LN T AP e > R kA
WLl AR RAT o B A G FEGSI38ELA LT HE

Do D B A T WA B R R F A RS
s ﬁu _1%\"5:;_:;; o
5%ﬁ‘§$*%ﬁ WG LD P AT R o R R %
ﬂuilk%ﬁgo%@%%% B A HASETAH S 4
|5 13455 % 28509 %

7RG Li%i’@ﬁlﬁﬁiﬁig
%o
TR R HFEIFRFLRES VAP S 2P A1)
R > 5 RD SR GRS R B AT e % o R
CHBEA S GAFERALFFAINFTLALEE
mxgéz



TG A ARMEB 2IF LRGP > g B d
%EE»(HS&S” 29p ) g4 > &I ”?erp (TR )4
”’-’i?§ » T3 111232113 B 5F Et'?ffbé fx‘FT”LI‘H L

FE - 2RMARS *“Eﬁéﬁﬁayp H o~ F FA R LK
%a%a~%%#iﬁm%?ﬂ}%?ﬂﬁag%%\ﬂ
?&fﬁir}v&r’p@‘gmg\, \g\?\&v‘ ,% FCR e S \;}-}‘\fA,’@
HELXREFPmt ~ B RECHME S FIBCES 000000000
00000) ~ 5 #7427tk = u%a‘**(ﬂ%%i : 00000000000000) ~ #
B 22240078 &4 70k~ 3 3CEEL 1 000000000000) ~ &~
A :'3;@ EREFERA~ 2 F3ECES 00000000000
0)~ 2 LAFERALFHEZ FIECES 000000000000
0)~ EiT £ B4FEY »F(RE: 0000000000000) » FE
(LAFE %1532 176F ~ %1792 228F ) - 5 & » 5t
AR ST ANE s BETHEyE AP ey lﬁv%ﬁ;xﬁ’v“ﬁ A
&ﬁ?ﬂ%&F%@@ﬂ%@ﬁﬁfﬁpkﬁﬁﬁ’+ﬁ
R E o h o B A AP IR G pLII4#E2 A2
& 1R }_%%ﬂééﬁg.uimwéﬁloooa I S5 A
e FrHBE REI AR S P i "?fi(i%P%%%?ISQfLZO
3F)o b B A pll4EA T Aig S0 X G LT K
Tt 3 R %34?@‘?%5 000~ » 5 ~Fedig 5 ’L%;?
(L AL $TTE83F ) ° aﬂmwa F ARG H T
113# 8% 29p 423 114#972 4t > %‘;ﬁ-&aﬂuz%%?%
78,387~ (z+8 3% :40,000~x3/31+40,000~x13* 410
007x8% +5000~x6* =558,387~) -

N B S D IR L. o ] fﬁiﬁ’“%\ Ry
RBAESZF D LR A ET U4 E ST A E Y
1.21%325%8 > 924,455~ » 4e3t 5 4B & ¥ 13 000~ -~ —Ff%
FE 12,000~ ~ Ewy A8 EEE 2 93,0002 4, 000
AN RULERNES D FERE V] 000~ FF o ja g
e p 481" 4o Flo g 5 452 %%ﬁ"”ﬁi%
RN Ados e~ FEF -~ 2HF - JIEI LN HEL

-]



#Bfﬁg?ﬁ‘_ﬁ SOk PR B A 2 1 TR P oA R
FE2ZFHE SRR SAHI314ERE A E T
A% 519,649~ ~ 20,3792 1. 2% 723,579~ % 24, 455
APE S FLRRA IR LFEERLLE T LA BT
P R TR B F H AR S T113£87 20p 42
114297 F2z & &4 FF* £353156,693~G-E 3 2
3,079~x3/31 % +23,5797~x4 7 +24, 455-~%x9* =316, 693
) o
A AE B A]I3E81 29p 42T 114£97 1k 2 oc »
008, 387~ ’a‘rl‘f % & 45 316,693~ 18 0w 4241, 69
4= BB A G Rk J§?133:'+m*¥z» £iE, 5 E
7 T A 2 A 0 R IZQP\—:'I'-{%Q-F)»#E.,'L’ 7 g IFHfE&iA,\
J‘ﬁa “ip o HF l’*(ﬁ"an A R ﬁ*;ﬁ-,ﬁ"ﬁ TAE VT e T
Ficrppe 2 B2 R EFHAFIeRAFH " 2 B -
4 B %L/Fﬂwziﬁ (F110# 122 11p 2 112#127 1
1P ) ¥ A 'L’r‘ﬁ'%"i/»\ P SR ERAED B4 1102113
EfRIFT F M E’?q‘(ﬂ,ﬂx)ﬁpéwli%;ﬂ) » B ik
ol wga%fmza o te 2 ko B A p110E127

A3 112# 127 B X3 4ovid & — 977 2 %?‘*’%2? 694
~ o MR A B 4;1111&5 215,L111ﬁ5 20 p Hp B AR
Pe £ 340, 525 % & wrz FLFE R F 1 EREE GRS
o F RS *&(iﬂmé 1157 ) A4

=635 0,219~ (p 5 39:627, 69442, 5257+ =630, 21
OR)IT & B X B 3 9 2 & BV Jes 97 o
5-#%‘-7;@712»&'%1&4 B o BT - E A Al B
FCRT a5 R A AE D AMAFERL2R T2 5 X
%Jﬁa'u’»ii‘}é%” ’L?*%?U?%i?ﬁzéﬁ&%'ﬁ’i’
e A R e BEH A RAR2 L Bl B T
o GIRARP {29 RF R iHELR 2 yé%”f’*—'“*i
IR E o ) AR & ML SRS VIR ALy e
A i ﬂ;—‘Fﬁ/ » A X BB EEEE B 2 ;Ezg.A

¥

F5A

N



FUAGFEPTRMAZ erRngmp d - 24P
PR I iR 0 B AEG|F 6415225 178 ~ % 23F 2R
T2 REEAR R H o 2 A R E] ﬁéﬁw ‘OEP 2
R B ﬁfﬁwj’éaiﬁzlfni%f\zéalﬁ“ #3E o W F RAaRFE
B TR R 21052 1% 39 L 2 %"j—& BN SRE.
Fp R moEL A D LR G FERY o U]I3E ST A

1.2 25 ﬁ}:}o%ﬁjg\«a—/\ S gﬁg.&,i%?:;}_ﬁb‘r‘s o

H -“'%ﬁ’;"-'??"ﬁ;@_ (R 1‘5%3‘5%?71?) 2 4 5
EA R L B 11041124&&;%%? B AE T g

* 17,668~ ~ 18,682~ ~19,013~21.2% 921, 202
~ 22,418~ ~ 22,816~ » i 1 t“ﬁx%?ﬁf’?a Bt =2
AEF ok BFANLPFLE T LR ER
3 %5386,295~ (3550 1 21,202~%21/31 0 +22,418

~x12% +22,816~x11*% +22,816~x11/31"* =536, 295

L) o
6.4 » Bt B B 2E 27 A 0 56350, 219

~ ’i\_’"‘ﬁ:‘%‘i‘/\ oy Y 2&1@&;{ 415386,295~ -

réiﬂé%g,zia 9024~ > RrMPULFRA S AEFEALAEY
4%kﬁ%ﬁ4iﬁ’#%ﬁ%%

-g\-;‘\
o
[ .
. DN

N
[~

@
|

N Aa 3 Wﬁ

&5
ary il oI F 134 %2 84523 L F F o

#B%"'M%? BPREREG TR o it M FRER
L PR B A SR B G RG] ¥ 134iF 5 245 2

R =
£ ﬁ,‘u]}.f,;’,?z!’@E”%«Zg\,f,{&jﬁﬁq\lf:ﬁﬁfk
%7 4 WAA A EE L EABE b
g’%%%p§%ig4§' o B oA B

~zie
A4
Wm'rl
b
& e o
s
)

CASS



AR YRR 2P R EP o Ap g

B4 v
'?m“?“*%f%%ﬁﬁv“

*~%%ﬁ7’%ﬁﬁﬁ
TMAE T RIRRP E R 238
FOAEGIAT R AT T 0 R HEA
SHEFARR ERE o B F %13

3HE
BEE2H  B8HTEA BAF 2T
VR AR FENF1340E2 3 LF E
VR EGIMFERRENAFAIRLRA 2 AT B
?*’%ﬁ§%43lﬁgm$4 i} EE B % 1345 & TR

LFLIE o d GHRARRIEAG SR AL L
i #&4!#5&\1 )"-S)’—“F]H7 ,;rﬂ'ﬂ\fif?t’}'g’ki;#\—fl%ggﬁd
BRI E FEEP o X MaiRB %)j}ﬁ“qﬁ FES A

ﬁ FRIZ 5% B D TEN Y lziEl;ﬁ R - R
RIELTF RAEBEH G PER C KRBT
Bz pAd o SR 2B N A ST N F R

A 7 [{‘@/q ~ #j\:_r;‘ ]F’ ZZ‘-E 73)\‘:‘\_‘)7.

— 4
a0 fapar SRS Sk SRR - s S
AR TR A P - ARt 5P R R
WREIRZ 75 0 TR AZ 1%»,1%/\%5{41&19%;;7?

ks
. f«;,* 4 ';THI Fir~ $82EH1EFL &
+

PARS o TR AT a’zlozﬂ,’i“‘l:ﬁmﬁ;p NER IR
PAA & #1031 %198 8 &4~ $1360F %238 4 3



I=q

B EI2 (T A

£ ,ﬁ IF WE )

1340 & TR 3 At E
513403 £ F £ 22

IR 5 o SR ) S-S R 3
A5 BEE .
CHLA IR . 5 SO B M ’11%11%21331» TEALFE

d oo ¥ Rieddi
AR A A
ﬁ%i»%%&
R

“

<7

bl

T3

3

H-

(\.‘3

5

NEFZ

P RGZBRANES o
Yod PRAFCZRANEZE10p e AR D
7 ATE L, 5007 o

F]PE' l'+

z, AA

HIES

) KIT
114

133 1%

L A:;CF]@ o

P

=

FoBEET LT &

’:%i%ivof@w%@wﬁm1
o2 A
"%§¢$di%§%£>ﬁﬂﬁ’f
Wit R A ﬁogp (3ot 4 = ¢
PR EFEnRA AL F

LA hF 2
2 “ /i o
L gL

e N =T

’ 19 2

FESRE L

¢ F o3 R/ 114 =& 19 p
3+ 5% 2

34— ;»*frﬁ\ o iH]

l‘ﬁﬂ . el A s E

%; Xk Hp R iR (FT o )
T G IR ,

1 N ER: 29, 694 ~
Wiz o @

2 | mEm L 1114/ 28,016+

3 A R 1114/ 242, 400 =~
% 8 LRI )

4 - 112&1 40, 798 =
WirF P
Z 8 TR ,

5 L 112427 30, 044 ~
BiEp e
£ g S IRFR , _

6 1123 19, 287~
Wiz o @




(\ER)

7 s g SRR 112#4" 32,019~
i L P
% 8 FIRFE e )
8 112#57 31, 395~
Wir AP
% 8 IRTE ) )
9 112#6" 32, 042~
Wiz o @
% 8 FIRAE ) )
10 112# 77 33, 143~
i f;a\*)% N ANS
% 8 FIRFE ) )
11 112#87 33,016~
Wiy L
£ 8 F PRI , B
12 112#97 29, 295~
2% f)v\”ﬁ NEANS
£ 8 F PRI , _
13 112#10" 22,816~
i f;o\’ﬁ LA
% 8 IR ) )
14 112# 11" 22,169~
ISP E WA
£
o 627, 694 =
&
Ao D (FTEM S AT 4T r)
o (R R R Rl R R LS U R D
5 fEot bl [Ae £ |% 133 R TR F 6E 0l B 1142 55 o 2 E e %
i %= ﬁw& AR (AL e oF T3 | 1R ER2090 (1420 “F 2
B0 03,924 Ax i 4 4 i i 1 4720%
T.i LR ) VCE LR 1 2 HdE (G
= S L
(G E o 4)
3)
I |s# %20 [2,363,009~  140.69% [0~ 38,218~ 38,218~  |472,620~ (472,620~
41175 1§
SOk
2 e (o) [1,898,139~  [32.68% [0~ [30,694% 30,694~  [379,268~ [379, 268~
BEaEr
|7'\4}3 ;r\;é\"l
3 | e [536,8927 9.24% [0~ [8,679% 8,679~  [107,378~ [107,378~




(\ER)

(RIS
oS
4 |2 L EH 803,381~ 13.83% [0~ [12,990=~ 12,990~ 160,676~ |160, 676~
i3
AR

b |H=FAE (205,859~ 3.54% [0~ 3,325~ 3, 325 41,172~ {41,172~
e IS
o

6 |Fe&HEFE [1H~ 0.02% [0~ |19~ 19~ 155~ 155~
BAFAdn
Wi
I AN
&

EE

Tohrd FHRATE - 22 2 R bR B L ARIBERP Y G 3 $10RFEE 2> 11421
PRp A2 FHAAH (LPRGFFFEF6L8T)
2.hIIBE R PR FFF FI0RFEF 2114217 8p 22 2 ¢

A EEGDE TR % 390E L R A3 F R
B D BIALES o2 F A4 b M f A fodf 2 B3 = % IS3MER AT o & 4R 4 2 e g
— LA AR e
A 0 3 % 1420 o7 TG FEIR20%2 Hedp = % 14208 v 2 & FHE X FHRIE 22090 — & FHEL © ApeE iR

W orm g i R 6 6 % 209 -

b

b
+
|
>m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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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66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曾豪    
代  理  人  楊子莊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代  理  人  沈妍汝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消債職權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曾豪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查本件聲請人曾豪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調解，於調解不成立後，向本院請求進入清算程序，經本院受理在案。本院遂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31號裁定聲請人自113年8月29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為執行，嗣因聲請人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15日裁定終結清算程序，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本院所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首揭消債條例規定，法院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通知全體債權人及聲請人於114年9月5日下午2時50分到場陳述意見：
　⒈聲請人提出自開始清算程序後及清算聲請前二年間之收入及生活必要支出，未就其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不免責事由表示意見。
　⒉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第8款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⒊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⒋債權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⒌債權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且聲請人仍有勞動年數得以賺取報酬清理其債務，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⒍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⒎債權人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就債務人是否免責乙事，比照最大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意見等語。
四、經查：
　(一)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
　　⒈聲請人主張現任職於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自開始清算程序(113年8月29日）迄今，每月薪資約新新台幣(下同)4萬元等語，並提出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投資人開立帳戶明細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投資人短期票券異動明細表、豐原郵局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0)、台新銀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0)、中國信託銀行萬華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玉山銀行豐原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合作金庫銀行豐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為證(見本院卷第153至176頁、第179至228頁)。經查，聲請人雖未提出切結書或其他薪資單據，然核其與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上揭豐原郵局帳戶薪資項目大致相符，堪信為真。查，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後，自114年2月起每月領有全聯慶祥基金會急難救助金1000元，此有聲請人提供上揭豐原郵局帳戶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89至203頁)。復查，聲請人自114年4月起迄今按月受有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租金補貼5,000元，有本院函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7至83頁)。是本院認自裁定開始清算後即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聲請人之固定收入共計55萬8,387元(計算式：40,000元×3/31＋40,000元×13月＋1000元×8月＋5000元×6月＝558,387元)。
　　⒉聲請人必要生活支出部分，聲請人主張其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支出必要生活費以114年台北市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即24,455元，加計房租每月13,000元、醫藥費每月約2,000元、手術費分期償還每月約3,000至4,000元、交通違規罰鍰分期償還每月1,000元等語，惟聲請人僅提出自114年1月始因心導管等手術之醫療繳費單據，未提出其餘如房租、醫藥費、手術費、罰鍰等支出所對應之相關證據，故本院衡酌聲請人之工作型態、目前社會經濟消費之常情等，認應以台北市113、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9,649元、20,379元之1.2倍即23,579元及24,455元計算，作為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則聲請人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之必要生活費用共計31萬6,693元(計算式：23,579元×3/31月＋23,579元×4月+24,455元×9月＝316,693元)。
　　⒊基上，本件聲請人於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之收入558,387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316,693元後，尚餘241,694元，堪認聲請人合於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之要件，為具清償能力之人，須依同條後段規定，審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本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⒋就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即110年12月11日至112年12月11日）可處分所得部分，經本院經職權調聲請人110至113年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資料(見本願卷第31至45頁），及依聲請人提供上揭豐原郵局帳戶明細，聲請人自110年12月起至112年12月間受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薪資共計627,694元。復查，聲請人自111年5月21日至111年5月25日期間領取共計2,525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有本院函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5頁)，是本院即以63萬0,219元(計算式:627,694元+2,525元＝630,219元)作為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
　　⒌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至第3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於聲請清算前2年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13年台北市最低生活費1.2倍計，本院審酌聲請人於聲請時住於臺北市士林區，此有其戶籍謄本為證（見消債清卷第71頁），爰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0至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7,668元、18,682元、19,013元之1.2倍即21,202元、22,418元、22,816元，並以此數額作為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依此，聲請人於此期間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共計為53萬6,295元(計算式：21,202元×21/31月＋22,418元×12月＋22,816元×11月＋22,816元×11/31月＝536,295元)。
　　⒍基上，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可處分所得為63萬0,219元，扣除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必要支出53萬6,295元，尚剩餘9萬3,924元，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本件清算程序中未受分配，且全體債權人未同意債務人免責，揆諸前揭規定，聲請人已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二)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之不免責事由：
　　  相對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分別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及第8款不免責事由云云。惟參酌第134條第2款之立法理由，須以債務人主觀上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致受有損害，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另依同條第8款該條規定修正後立法理由可知，當係指債務人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且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始為該當，法院方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查本件聲請人對於其收支及財產狀況，已於清算程序中為適當之說明及證明，相對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就其主張聲請人有故意隱匿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記載等節，提出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尚難據此而謂聲請人有故意隱匿財產、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等情節，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不應免責之情形。
　(三)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不免責事由：
　　　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是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情事，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證明之，惟本件債權人均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又本院依職權就現有事證予以調查審酌之結果，聲請人並非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者，復查無聲請人有何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出賣其財產等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等行為，復無聲請清算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之行為，且無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之行為，亦無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消債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之行為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應為消債條例第134條不免責裁定之情形，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且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揆諸首揭規定，本件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二所示）時，聲請人仍得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書　記　官　 高宥恩
附表一:薪資所得
		編號

		來源

		期間

		數額(新台幣）



		1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間

		29,694元



		2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間

		28,016元



		3

		永兆企業社

		111年間

		242,400元



		4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月

		40,798元



		5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2月

		30,044元



		6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3月

		19,287元



		7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4月

		32,019元



		8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5月

		31,355元



		9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6月

		32,542元



		10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7月

		33,743元



		11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

		33,516元



		12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9月

		29,295元



		13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0月

		22,816元



		14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1月

		22,169元



		共計

		


		


		627,694元









		附表二：（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公告之債權比例

		已分配受償額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計算式：93,924元×公告債權比例）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
(計算式如註3)

		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計算式如註4）



		1

		台北富邦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363,099元



		40.69％

		0元

		38,218元

		38,218元



		472,620元

		472,620元



		2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898,139元

		32.68％

		0元



		30,694元



		30,694元



		379,268元

		379,268元





		3

		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36,892元

		9.24％

		0元



		8,679元



		8,679元



		107,378元



		107,378元





		4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3,381元

		13.83％



		0元



		12,990元



		12,990元



		160,676元



		160,676元







		5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5,859元



		3.54％

		0元 

		3,325元

		3,325元





		41,172元



		41,172元





		6

		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775元

		0.02％

		0元



		19元



		19元



		155元



		155元





		備註：
⒈本附表債權總額欄、公告之債權比例欄所示數額，是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114年1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為據（見司執消債清字卷第96至98頁）。
⒉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114年1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劣後債權，依消債條例第29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之規定，不計入債權總額
⒊繼續清償至第141條第1項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各債權人之最低總額－各債權人已分配受償額。
⒋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第142條所定各債權人債權額之20％－各債權人已分配受償額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66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曾豪    

代  理  人  楊子莊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代  理  人  沈妍汝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消債職權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曾豪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

    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

    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

    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

    ，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

    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

    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

    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

    。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

    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

    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

    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

    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

    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

    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

    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

    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

    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

    。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

    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

    重大延滯程序。」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

    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

    ，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

    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

    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

    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

    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

    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

    ，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

    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

    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

    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

    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

    立法目的參照）。

二、查本件聲請人曾豪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調

    解，於調解不成立後，向本院請求進入清算程序，經本院受

    理在案。本院遂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31號裁定聲請人自11

    3年8月29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

    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為執行，嗣因聲請人

    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

    15日裁定終結清算程序，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

    關卷宗核閱屬實。本院所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

    依首揭消債條例規定，法院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

    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通知全體債權人及聲請人於1

    14年9月5日下午2時50分到場陳述意見：

　⒈聲請人提出自開始清算程序後及清算聲請前二年間之收入及生活必要支出，未就其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不免責事由表示意見。

　⒉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

    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

    ，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第8款所定之情事，應為

    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⒊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

    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

    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情事，應為不

    免責之裁定等語。

　⒋債權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

    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

    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

    定等語。

　⒌債權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

    略以：不同意免責。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

    由，且聲請人仍有勞動年數得以賺取報酬清理其債務，應為

    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⒍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

    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

    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

    語。

　⒎債權人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未到

    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就債務人是否免責乙事，比照最

    大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意見等語。

四、經查：

　(一)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

　　⒈聲請人主張現任職於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自開始清算

      程序(113年8月29日）迄今，每月薪資約新新台幣(下同)4

      萬元等語，並提出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

      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

      保資料表、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投

      資人開立帳戶明細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投資人短

      期票券異動明細表、豐原郵局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

      00000)、台新銀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0)、中

      國信託銀行萬華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台

      北富邦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

      、玉山銀行豐原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

      合作金庫銀行豐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為證(見本

      院卷第153至176頁、第179至228頁)。經查，聲請人雖未

      提出切結書或其他薪資單據，然核其與勞保被保險人投保

      資料表及上揭豐原郵局帳戶薪資項目大致相符，堪信為真

      。查，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後，自114年2月起每月

      領有全聯慶祥基金會急難救助金1000元，此有聲請人提供

      上揭豐原郵局帳戶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89至203頁)

      。復查，聲請人自114年4月起迄今按月受有台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租金補貼5,000元，有本院函詢結果在卷可憑(見

      本院卷第77至83頁)。是本院認自裁定開始清算後即113年

      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聲請人之固定收入共計55萬8,3

      87元(計算式：40,000元×3/31＋40,000元×13月＋1000元×8

      月＋5000元×6月＝558,387元)。

　　⒉聲請人必要生活支出部分，聲請人主張其於裁定開始清算

      程序後之每月支出必要生活費以114年台北市最低生活費1

      .2倍計算，即24,455元，加計房租每月13,000元、醫藥費

      每月約2,000元、手術費分期償還每月約3,000至4,000元

      、交通違規罰鍰分期償還每月1,000元等語，惟聲請人僅

      提出自114年1月始因心導管等手術之醫療繳費單據，未提

      出其餘如房租、醫藥費、手術費、罰鍰等支出所對應之相

      關證據，故本院衡酌聲請人之工作型態、目前社會經濟消

      費之常情等，認應以台北市113、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9,649元、20,379元之1.2倍即23,579元及24,455元

      計算，作為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

      ，則聲請人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113年8月29日起至11

      4年9月止之必要生活費用共計31萬6,693元(計算式：23,5

      79元×3/31月＋23,579元×4月+24,455元×9月＝316,693元)。

　　⒊基上，本件聲請人於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之收入558,387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316,693元後，尚餘241,694元，堪認聲請人合於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之要件，為具清償能力之人，須依同條後段規定，審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本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⒋就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即110年12月11日至112年12月11

      日）可處分所得部分，經本院經職權調聲請人110至113年

      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資料(見本願卷第31至45頁），及依聲

      請人提供上揭豐原郵局帳戶明細，聲請人自110年12月起

      至112年12月間受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薪資共計627,694元。

      復查，聲請人自111年5月21日至111年5月25日期間領取共

      計2,525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

      有本院函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5頁)，是本院即

      以63萬0,219元(計算式:627,694元+2,525元＝630,219元)

      作為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

　　⒌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

      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

      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

      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

      ，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

      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

      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債務人聲

      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

      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

      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

      ，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至第3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於聲請

      清算前2年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13年台北市最低生活

      費1.2倍計，本院審酌聲請人於聲請時住於臺北市士林區

      ，此有其戶籍謄本為證（見消債清卷第71頁），爰參酌衛

      生福利部公告之110至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用17,668元、18,682元、19,013元之1.2倍即21,202元、2

      2,418元、22,816元，並以此數額作為聲請人每月必要生

      活費用。依此，聲請人於此期間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共計

      為53萬6,295元(計算式：21,202元×21/31月＋22,418元×12

      月＋22,816元×11月＋22,816元×11/31月＝536,295元)。

　　⒍基上，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可處分所得為63萬0,219元

      ，扣除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必要支出53萬6,295元，尚

      剩餘9萬3,924元，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本件清算程序中未

      受分配，且全體債權人未同意債務人免責，揆諸前揭規定

      ，聲請人已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二)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之不免責事由：

　　  相對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雖分別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及

      第8款不免責事由云云。惟參酌第134條第2款之立法理由

      ，須以債務人主觀上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

      權益致受有損害，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另依同條第

      8款該條規定修正後立法理由可知，當係指債務人違反第8

      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

      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且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

      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始為該當，法

      院方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查本件聲請人對於其收支及財產

      狀況，已於清算程序中為適當之說明及證明，相對人臺灣

      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未就其主張聲請人有故意隱匿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

      人之處分，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記載等節，

      提出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尚難據此而謂聲請人有故意隱

      匿財產、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

      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

      ，或重大延滯程序等情節，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

      、第8款所定不應免責之情形。

　(三)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不免責事由：

　　　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是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

      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

      免責之情事，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

      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證明之，惟本件債權人均未具體說

      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又本院依職權就現有事證予以調

      查審酌之結果，聲請人並非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債條例

      規定受免責者，復查無聲請人有何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

      團之財產，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出賣其財產等不利於債權

      人之處分、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隱匿、毀棄、

      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

      之狀況不真確等行為，復無聲請清算前1年內，已有清算

      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之行

      為，且無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

      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

      消滅債務之行為，亦無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

      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消債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

      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

      明書、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

      、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

      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

      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

      義務之行為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自難認聲請人有應為消債條例第134條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

    ，且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揆諸首揭規定，本件

    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

    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

    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

    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二所示）時，聲請人仍得

    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書　記　官　 高宥恩

附表一:薪資所得

編號 來源 期間 數額(新台幣） 1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間 29,694元 2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間 28,016元 3 永兆企業社 111年間 242,400元 4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月 40,798元 5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2月 30,044元 6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3月 19,287元 7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4月 32,019元 8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5月 31,355元 9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6月 32,542元 10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7月 33,743元 11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 33,516元 12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9月 29,295元 13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0月 22,816元 14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1月 22,169元 共計   627,694元 



附表二：（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公告之債權比例 已分配受償額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計算式：93,924元×公告債權比例）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 (計算式如註3) 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計算式如註4） 1 台北富邦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363,099元  40.69％ 0元 38,218元 38,218元  472,620元 472,620元 2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898,139元 32.68％ 0元  30,694元  30,694元  379,268元 379,268元  3 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36,892元 9.24％ 0元  8,679元  8,679元  107,378元  107,378元  4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3,381元 13.83％  0元  12,990元  12,990元  160,676元  160,676元   5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5,859元  3.54％ 0元  3,325元 3,325元   41,172元  41,172元  6 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775元 0.02％ 0元  19元  19元  155元  155元  備註： ⒈本附表債權總額欄、公告之債權比例欄所示數額，是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114年1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為據（見司執消債清字卷第96至98頁）。 ⒉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114年1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劣後債權，依消債條例第29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之規定，不計入債權總額 ⒊繼續清償至第141條第1項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各債權人之最低總額－各債權人已分配受償額。 ⒋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第142條所定各債權人債權額之20％－各債權人已分配受償額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66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曾豪    
代  理  人  楊子莊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代  理  人  沈妍汝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消債職權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曾豪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查本件聲請人曾豪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調解，於調解不成立後，向本院請求進入清算程序，經本院受理在案。本院遂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31號裁定聲請人自113年8月29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為執行，嗣因聲請人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15日裁定終結清算程序，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本院所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首揭消債條例規定，法院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通知全體債權人及聲請人於114年9月5日下午2時50分到場陳述意見：
　⒈聲請人提出自開始清算程序後及清算聲請前二年間之收入及生活必要支出，未就其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不免責事由表示意見。
　⒉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第8款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⒊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⒋債權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⒌債權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且聲請人仍有勞動年數得以賺取報酬清理其債務，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⒍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⒎債權人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就債務人是否免責乙事，比照最大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意見等語。
四、經查：
　(一)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
　　⒈聲請人主張現任職於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自開始清算程序(113年8月29日）迄今，每月薪資約新新台幣(下同)4萬元等語，並提出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投資人開立帳戶明細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投資人短期票券異動明細表、豐原郵局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0)、台新銀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0)、中國信託銀行萬華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玉山銀行豐原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合作金庫銀行豐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為證(見本院卷第153至176頁、第179至228頁)。經查，聲請人雖未提出切結書或其他薪資單據，然核其與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上揭豐原郵局帳戶薪資項目大致相符，堪信為真。查，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後，自114年2月起每月領有全聯慶祥基金會急難救助金1000元，此有聲請人提供上揭豐原郵局帳戶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89至203頁)。復查，聲請人自114年4月起迄今按月受有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租金補貼5,000元，有本院函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7至83頁)。是本院認自裁定開始清算後即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聲請人之固定收入共計55萬8,387元(計算式：40,000元×3/31＋40,000元×13月＋1000元×8月＋5000元×6月＝558,387元)。
　　⒉聲請人必要生活支出部分，聲請人主張其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支出必要生活費以114年台北市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即24,455元，加計房租每月13,000元、醫藥費每月約2,000元、手術費分期償還每月約3,000至4,000元、交通違規罰鍰分期償還每月1,000元等語，惟聲請人僅提出自114年1月始因心導管等手術之醫療繳費單據，未提出其餘如房租、醫藥費、手術費、罰鍰等支出所對應之相關證據，故本院衡酌聲請人之工作型態、目前社會經濟消費之常情等，認應以台北市113、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9,649元、20,379元之1.2倍即23,579元及24,455元計算，作為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則聲請人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之必要生活費用共計31萬6,693元(計算式：23,579元×3/31月＋23,579元×4月+24,455元×9月＝316,693元)。
　　⒊基上，本件聲請人於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之收入558,387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316,693元後，尚餘241,694元，堪認聲請人合於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之要件，為具清償能力之人，須依同條後段規定，審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本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⒋就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即110年12月11日至112年12月11日）可處分所得部分，經本院經職權調聲請人110至113年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資料(見本願卷第31至45頁），及依聲請人提供上揭豐原郵局帳戶明細，聲請人自110年12月起至112年12月間受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薪資共計627,694元。復查，聲請人自111年5月21日至111年5月25日期間領取共計2,525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有本院函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5頁)，是本院即以63萬0,219元(計算式:627,694元+2,525元＝630,219元)作為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
　　⒌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至第3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於聲請清算前2年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13年台北市最低生活費1.2倍計，本院審酌聲請人於聲請時住於臺北市士林區，此有其戶籍謄本為證（見消債清卷第71頁），爰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0至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7,668元、18,682元、19,013元之1.2倍即21,202元、22,418元、22,816元，並以此數額作為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依此，聲請人於此期間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共計為53萬6,295元(計算式：21,202元×21/31月＋22,418元×12月＋22,816元×11月＋22,816元×11/31月＝536,295元)。
　　⒍基上，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可處分所得為63萬0,219元，扣除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必要支出53萬6,295元，尚剩餘9萬3,924元，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本件清算程序中未受分配，且全體債權人未同意債務人免責，揆諸前揭規定，聲請人已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二)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之不免責事由：
　　  相對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分別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及第8款不免責事由云云。惟參酌第134條第2款之立法理由，須以債務人主觀上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致受有損害，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另依同條第8款該條規定修正後立法理由可知，當係指債務人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且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始為該當，法院方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查本件聲請人對於其收支及財產狀況，已於清算程序中為適當之說明及證明，相對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就其主張聲請人有故意隱匿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記載等節，提出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尚難據此而謂聲請人有故意隱匿財產、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等情節，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不應免責之情形。
　(三)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不免責事由：
　　　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是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情事，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證明之，惟本件債權人均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又本院依職權就現有事證予以調查審酌之結果，聲請人並非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者，復查無聲請人有何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出賣其財產等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等行為，復無聲請清算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之行為，且無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之行為，亦無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消債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之行為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應為消債條例第134條不免責裁定之情形，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且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揆諸首揭規定，本件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二所示）時，聲請人仍得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書　記　官　 高宥恩
附表一:薪資所得
		編號

		來源

		期間

		數額(新台幣）



		1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間

		29,694元



		2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間

		28,016元



		3

		永兆企業社

		111年間

		242,400元



		4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月

		40,798元



		5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2月

		30,044元



		6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3月

		19,287元



		7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4月

		32,019元



		8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5月

		31,355元



		9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6月

		32,542元



		10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7月

		33,743元



		11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

		33,516元



		12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9月

		29,295元



		13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0月

		22,816元



		14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1月

		22,169元



		共計

		


		


		627,694元









		附表二：（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公告之債權比例

		已分配受償額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計算式：93,924元×公告債權比例）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
(計算式如註3)

		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計算式如註4）



		1

		台北富邦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363,099元



		40.69％

		0元

		38,218元

		38,218元



		472,620元

		472,620元



		2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898,139元

		32.68％

		0元



		30,694元



		30,694元



		379,268元

		379,268元





		3

		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36,892元

		9.24％

		0元



		8,679元



		8,679元



		107,378元



		107,378元





		4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3,381元

		13.83％



		0元



		12,990元



		12,990元



		160,676元



		160,676元







		5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5,859元



		3.54％

		0元 

		3,325元

		3,325元





		41,172元



		41,172元





		6

		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775元

		0.02％

		0元



		19元



		19元



		155元



		155元





		備註：
⒈本附表債權總額欄、公告之債權比例欄所示數額，是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114年1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為據（見司執消債清字卷第96至98頁）。
⒉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114年1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劣後債權，依消債條例第29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之規定，不計入債權總額
⒊繼續清償至第141條第1項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各債權人之最低總額－各債權人已分配受償額。
⒋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第142條所定各債權人債權額之20％－各債權人已分配受償額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66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曾豪    

代  理  人  楊子莊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紀睿明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何英明  







代  理  人  沈妍汝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代  理  人  葉佐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消債職權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曾豪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債務人有前條各款事由，情節輕微，法院審酌普通債權人全體受償情形及其他一切情狀，認為適當者，得為免責之裁定，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及第13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原則上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查本件聲請人曾豪於民國112年12月11日具狀向本院聲請調解，於調解不成立後，向本院請求進入清算程序，經本院受理在案。本院遂以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31號裁定聲請人自113年8月29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為執行，嗣因聲請人財產不敷清償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15日裁定終結清算程序，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閱屬實。本院所為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既已確定，依首揭消債條例規定，法院應審酌債務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為不免責裁定之情形。

三、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6條規定，通知全體債權人及聲請人於114年9月5日下午2時50分到場陳述意見：

　⒈聲請人提出自開始清算程序後及清算聲請前二年間之收入及生活必要支出，未就其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不免責事由表示意見。

　⒉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第8款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⒊債權人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⒋債權人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⒌債權人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之不免責事由，且聲請人仍有勞動年數得以賺取報酬清理其債務，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⒍債權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不同意免責。請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如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所定之情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等語。

　⒎債權人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未到庭陳述，僅具狀主張略以：就債務人是否免責乙事，比照最大債權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意見等語。

四、經查：

　(一)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

　　⒈聲請人主張現任職於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自開始清算程序(113年8月29日）迄今，每月薪資約新新台幣(下同)4萬元等語，並提出112至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投資人開立帳戶明細表、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投資人短期票券異動明細表、豐原郵局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0)、台新銀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0)、中國信託銀行萬華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玉山銀行豐原分行帳戶存摺(帳號：0000000000000)、合作金庫銀行豐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為證(見本院卷第153至176頁、第179至228頁)。經查，聲請人雖未提出切結書或其他薪資單據，然核其與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及上揭豐原郵局帳戶薪資項目大致相符，堪信為真。查，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清算後，自114年2月起每月領有全聯慶祥基金會急難救助金1000元，此有聲請人提供上揭豐原郵局帳戶明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89至203頁)。復查，聲請人自114年4月起迄今按月受有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租金補貼5,000元，有本院函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77至83頁)。是本院認自裁定開始清算後即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聲請人之固定收入共計55萬8,387元(計算式：40,000元×3/31＋40,000元×13月＋1000元×8月＋5000元×6月＝558,387元)。

　　⒉聲請人必要生活支出部分，聲請人主張其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支出必要生活費以114年台北市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即24,455元，加計房租每月13,000元、醫藥費每月約2,000元、手術費分期償還每月約3,000至4,000元、交通違規罰鍰分期償還每月1,000元等語，惟聲請人僅提出自114年1月始因心導管等手術之醫療繳費單據，未提出其餘如房租、醫藥費、手術費、罰鍰等支出所對應之相關證據，故本院衡酌聲請人之工作型態、目前社會經濟消費之常情等，認應以台北市113、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9,649元、20,379元之1.2倍即23,579元及24,455元計算，作為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則聲請人於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即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之必要生活費用共計31萬6,693元(計算式：23,579元×3/31月＋23,579元×4月+24,455元×9月＝316,693元)。

　　⒊基上，本件聲請人於113年8月29日起至114年9月止之收入558,387元，扣除必要生活費用316,693元後，尚餘241,694元，堪認聲請人合於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之要件，為具清償能力之人，須依同條後段規定，審究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本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⒋就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即110年12月11日至112年12月11日）可處分所得部分，經本院經職權調聲請人110至113年稅務電子閘門所得資料(見本願卷第31至45頁），及依聲請人提供上揭豐原郵局帳戶明細，聲請人自110年12月起至112年12月間受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薪資共計627,694元。復查，聲請人自111年5月21日至111年5月25日期間領取共計2,525元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有本院函詢結果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15頁)，是本院即以63萬0,219元(計算式:627,694元+2,525元＝630,219元)作為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

　　⒌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至第3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於聲請清算前2年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以113年台北市最低生活費1.2倍計，本院審酌聲請人於聲請時住於臺北市士林區，此有其戶籍謄本為證（見消債清卷第71頁），爰參酌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0至112年度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7,668元、18,682元、19,013元之1.2倍即21,202元、22,418元、22,816元，並以此數額作為聲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依此，聲請人於此期間之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共計為53萬6,295元(計算式：21,202元×21/31月＋22,418元×12月＋22,816元×11月＋22,816元×11/31月＝536,295元)。

　　⒍基上，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可處分所得為63萬0,219元，扣除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之必要支出53萬6,295元，尚剩餘9萬3,924元，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本件清算程序中未受分配，且全體債權人未同意債務人免責，揆諸前揭規定，聲請人已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二)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8款之不免責事由：

　　  相對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雖分別主張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及第8款不免責事由云云。惟參酌第134條第2款之立法理由，須以債務人主觀上故意為該款所列行為，侵害債權人之權益致受有損害，法院始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另依同條第8款該條規定修正後立法理由可知，當係指債務人違反第8款所列法定真實陳述、提出、答覆、說明、移交、生活儉樸、住居限制及協力調查等義務，且必須造成債權人受有損害，或對於程序順利進行發生重大影響，始為該當，法院方應為不免責之裁定。查本件聲請人對於其收支及財產狀況，已於清算程序中為適當之說明及證明，相對人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未就其主張聲請人有故意隱匿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記載等節，提出證據資料供本院審酌，尚難據此而謂聲請人有故意隱匿財產、或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等情節，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所定不應免責之情形。

　(三)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之不免責事由：

　　　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是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情事，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證明之，惟本件債權人均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又本院依職權就現有事證予以調查審酌之結果，聲請人並非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者，復查無聲請人有何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出賣其財產等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等行為，復無聲請清算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之行為，且無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之行為，亦無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違反消債條例第9條第2項到場義務、第41條出席及答覆義務、第81條第1項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債務人清冊義務、第82條第1項報告義務、第89條生活儉樸及住居限制義務、第101條提出清算財團書面資料義務、第102條第1項移交簿冊、文件及一切財產義務、第103條第1項答覆義務、第136條第2項協力調查義務之行為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之不免責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應為消債條例第134條不免責裁定之情形，應堪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且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揆諸首揭規定，本件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另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人因同條例第133條規定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詳如附表二所示）時，聲請人仍得再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蒲心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書　記　官　 高宥恩

附表一:薪資所得

編號 來源 期間 數額(新台幣） 1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間 29,694元 2 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間 28,016元 3 永兆企業社 111年間 242,400元 4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月 40,798元 5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2月 30,044元 6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3月 19,287元 7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4月 32,019元 8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5月 31,355元 9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6月 32,542元 10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7月 33,743元 11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8月 33,516元 12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9月 29,295元 13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0月 22,816元 14 安心食品服務 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11月 22,169元 共計   627,694元 



附表二：（新臺幣，元以下四捨五入）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公告之債權比例 已分配受償額 債務人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之最低總額（計算式：93,924元×公告債權比例）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 (計算式如註3) 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計算式如註4） 1 台北富邦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363,099元  40.69％ 0元 38,218元 38,218元  472,620元 472,620元 2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898,139元 32.68％ 0元  30,694元  30,694元  379,268元 379,268元  3 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536,892元 9.24％ 0元  8,679元  8,679元  107,378元  107,378元  4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803,381元 13.83％  0元  12,990元  12,990元  160,676元  160,676元   5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5,859元  3.54％ 0元  3,325元 3,325元   41,172元  41,172元  6 聖文森商榮昇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775元 0.02％ 0元  19元  19元  155元  155元  備註： ⒈本附表債權總額欄、公告之債權比例欄所示數額，是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114年1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為據（見司執消債清字卷第96至98頁）。 ⒉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10號清算事件114年1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劣後債權，依消債條例第29條、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39條之規定，不計入債權總額 ⒊繼續清償至第141條第1項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之數額＝第133條規定所應清償各債權人之最低總額－各債權人已分配受償額。 ⒋繼續清償至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數額＝第142條所定各債權人債權額之20％－各債權人已分配受償額         



　



